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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法大修，教學現場壓力指數上升

　　《教師法》於民國一○八年六月五日大修公告後實施至今三年，各項法條相關子法

訂定及推動也在一○九年、一一○年陸續上路。備受關注的專審會、校事會議及教師諮

商輔導支持體系等，執行推動的狀況及效益，運作至今應該要進行檢視及必要的調整。

　　一○八年教師法修正說明特別強調，修法是為回應「積極處理違反法律、教學不力

或不能勝任現職之教師」的社會呼聲，增進教師教學品質，提供優質之教育環境，以維

護學生受教權。但教學現場卻因此次修法及社會氛圍的丕變，產生親師互信的崩解、檢

舉投訴的浮濫、校事會議頻繁召開……，反而讓教師及行政人員跟家長、社會的互動關

係變得敏感、緊張而導致壓力倍增。幾年下來，教育場域的管理領導，逐漸瀰漫司法的

肅殺、猜疑氛圍，而給予溫馨支持的校園文化，早已經淹沒在繁複的行政業務堆疊及教

師專業提升的期許中。教學現場的工作人員，亟需能夠讓心靈可以沉澱、呼吸，有溫度

的關懷與支持策略。

各縣市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啟動期程參差，能見度低效益難預期

　　教師法第三十三條第四項明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各主管機關應建立教師諮商輔導

支持體系，協助教師諮商輔導，其辦法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所以教育部於一○九年六

月二十八日頒布教師支持體系法源──《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設立

辦法》，依該辦法第五條規定設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一○九年九月《教育部教師諮

商輔導支持中心設置要點》生效，十月一日啟動中心計畫，十一月陸續宣導紓壓團體、

啟動諮詢專線，並於民國一一○年一月對外招募專業合作夥伴。

　　而各縣市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的啟動卻期程不一、節奏緩慢，從一一○年三月只

有宜蘭、基隆兩個縣市政府完成公告支持體系設立辦法，到一一一年六月仍有七個縣市

查詢不到正式公告。而正式啟動諮商服務的公告、運作狀況及其效益，目前尚未見教育

部、各縣市政府或教師組織主動檢視或進行探討。然教學現場工作壓力的累積，造成教

育工作人員能量與心力的耗損，卻是與日俱增；再加上近兩年來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與

折騰，教育主管機關實在應該立即提出更積極的作為，「超前部署」真正能協助校園工

作人員紓緩壓力、提升正向能量的有效支持策略。

諮商輔導支持體系不可缺少教師組織的參與

　　教育部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設立辦法》第二條至第五條明

定，設立「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諮詢會」，聘任教師組織、諮商輔導相關專業團體等

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上路有感嗎？
文◎理事長 林松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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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擔任諮詢會委員，諮詢會每六個月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設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

等。然，經查詢各縣市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相關進程，諮商輔導支持體系設立辦法有

一半以上的縣市已經訂定公告，有幾個縣市也訂定相關諮商輔導支持服務實施計畫、要

點等，委託專業機構展開實質的諮詢服務。但是，辦法中有明定成立「教師諮商輔導支

持體系諮詢會」或「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諮詢小組」的卻只有四個縣市；而有具體明

定聘任教師組織、諮商輔導相關專業團體等代表擔任諮詢會委員，定期召開諮詢會議及

設立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專責單位的，則更是少之又少。

　　教師組織成立二十餘年來，大量協助會員教師因應教學現場的法律諮詢服務、工作

問題反映及協助權益申訴等，發現教師於反映教學現場問題或爭取合理權益的同時，也

屢屢呈現出面對教學現場工作壓力與日俱增的焦慮及內在情緒梳理無方的無助及不安，

會務幹部在協助的同時也往往須扮演一個傾聽者，努力同理並正向回應，穩定教師的工

作情緒，延續他們的專業熱情。教師組織有別於行政體系，不論是辦理相關研習，或是

提供多項互動諮詢管道，更能獲得求助教師的信任，參與「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的

運作，一定可以增益、促進支持體系運作效能，發揮正向協助及推動的功能，教育主管

機關應妥善運用這股由下而上的正向能量，讓用意良善的「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

能發揮預期的效益。

由上而下給足諮商輔導經費，由下而上推動有感支持策略

　　據悉，新北市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相關經費編列三百餘萬元，唯，教育部給新北

市的補助經費卻不足五十萬元。國家訂定了一個需要專業服務的支持體系，卻又不願意

投入應有的資源，反需由縣市政府負擔大部分經費，實在有違《教師法》訂定推動教師

諮商輔導支持體系之原意。一般的單次心理諮商時間五十至六十分鐘，一週一次，費用

約兩千至三千元不等，若是以家族、伴侶、婚姻諮商的話，諮商時間會再拉長約八十至

一百分鐘，甚至有些還會先安排個別諮商完再一起諮商，費用三千至五千元不等。在沒

有提供足夠的經費，如何讓實質的、支持的「諮商輔導」能有效發生？

　　各縣市政府及全國教師組織，應該積極敦促教育部進行相關檢討，要求增編足額經

費，提高諮詢服務時數，徵詢採納各縣市教師會、學校教師會對執行面向的建議及回饋

，推動更多元、有溫度的輔導支持策略，這樣的「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才能持續、

正常運作，對教學現場壓力的紓緩及溫暖關懷才能真正「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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